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生态环境，减少项目建设及运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目标
	指标

	扬尘控制
	场界浓度≤1.0mg/m³

	噪声控制
	场界昼间≤55dB(A)，夜间≤45dB(A)

	污水排放
	达标排放，符合GB 8978要求

	垃圾处置
	分类收集，资源化利用率≥50%

	生态补偿
	绿地率不低于开发前水平



第二章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第三条 扬尘控制
	措施
	内容

	围挡封闭
	施工现场设置连续围挡，高度≥2.5m

	洒水降尘
	每日洒水4-6次，土方作业时连续洒水

	车辆冲洗
	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设施

	材料覆盖
	散装材料、土方覆盖防尘网


第四条 噪声控制
	措施
	内容

	选用低噪设备
	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

	隔声围挡
	高噪声设备设置隔声罩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夜间（22:00-6:00）禁止高噪声作业


第五条 废水治理
	废水类型
	治理措施

	基坑降水
	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

	车辆冲洗水
	沉淀池沉淀后回用

	生活污水
	设置临时化粪池，定期清运


第六条 固体废物治理
	废物类型
	治理措施

	建筑垃圾
	分类收集，可回收部分回收利用

	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桶，日产日清

	危险废物
	废油漆桶、废机油单独存放，有资质单位回收



第三章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第七条 污水治理
	措施
	内容

	雨污分流
	雨水、污水分流排放

	化粪池
	设置化粪池1座，有效容积15m³

	接入市政管网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第八条 废气治理
	污染源
	治理措施

	汽车尾气
	地下车库机械通风，排风口设于绿化带

	柴油发电机废气
	排气筒高度≥15m，高于周边建筑

	垃圾收集点异味
	密闭收集，日产日清，绿化隔离


第九条 噪声治理
	噪声源
	治理措施

	空调室外机
	设隔声罩、减振垫

	冷却塔
	低噪音冷却塔、隔声屏障

	水泵
	设于地下、减振基础

	风机
	消声器、隔声罩


第十条 垃圾管理
详见《光合书院·垃圾管理制度》。

第四章 生态补偿措施
第十一条 绿地系统补偿
	措施
	面积
	功能

	屋顶绿化
	280㎡
	增加绿量、雨水滞蓄

	垂直绿化
	150㎡
	增加绿量、遮阳

	地面绿地
	380㎡
	生态栖息、碳汇


第十二条 水生态补偿
	措施
	面积/容积
	功能

	透水铺装
	520㎡
	雨水下渗、削减径流

	下沉式绿地
	380㎡
	雨水滞蓄

	雨水花园
	120㎡
	雨水净化、生物栖息

	雨水回收系统
	30m³
	水资源循环利用


第十三条 生物多样性补偿
	措施
	内容

	植物多样性
	乔木50株，灌木200株，地被300㎡，水生植物80㎡

	乡土植物
	香樟、桂花、杜鹃等乡土树种比例≥70%

	蜜源植物
	桂花、樱花、杜鹃等，吸引蜜蜂、蝴蝶


第十四条 碳汇补偿
	项目
	年固碳量

	乔木
	551 kg

	屋顶绿化
	140 kg

	地被植物
	120 kg

	合计
	811 kg/年



